
 

 

附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少年事件過渡性教育措

施補助項目及補助基準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項目 單價 說  明 

人
事
費 

專業輔導人員薪資  

1. 專業輔導人員（具備證照者）：指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依心理師法取得臨床心理師、諮
商心理師資格，依教育部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臨時專業輔導人員薪
資表，以六等四階起聘。 

(2)依社會工作師法取得專科社會工
作師或社會工作師資格，依教育
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臨時專業輔
導人員薪資表，以六等三階起聘。 

2. 專業輔導人員（未具備證照者）：
指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具有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

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者，依聘
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
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以六等
二階起聘。 

(2)教育學系(所)、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所)、輔導與諮商學系
(所)及犯罪防治學系(所)畢業
者依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
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
以六等一階起聘。 

3. 專業輔導人員薪資參照教育部學
生輔導諮商中心臨時專業輔導人
員辦理。 

4. 本項目補助員額由本署視前一年
度輔導學生數為參考標準，依權
責核定；人員進用依行政院及所
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
用要點或地方政府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5. 地方政府得於每年辦理專業輔導
人員績效評核，任職本計畫累計
滿一年，且經地方政府評核晉級
者，得晉一級，以屆滿一年之次
月起晉級支薪，晉級至第九年為
上限。 



 

 

行政協力人員薪資  

1. 薪資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署
署專案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參考表，各地方政府至多申請
一員。 

2. 人員進用參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辦理。 

3. 地方政府得於每年辦理計畫行政
協力人員績效評核，任職本計畫
累計滿一年，且經地方政府評核
晉級者，得晉一級，以屆滿一年
之次月起晉級支薪，晉級至第九
年為上限。 

住宿管理員薪資  

1. 薪資參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署
署專案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參考表，補助員額由本署依權
責核定。 

2. 人員進用參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辦理。 

3. 地方政府得於每年辦理住宿管理
員績效評核，任職本計畫累計滿
一年，且經地方政府評核晉級者，
得晉一級，以屆滿一年之次月起
晉級支薪。 

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

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 
 核實編列。 

加班費 最高二百五十元/時 

每小時按支給薪酬標準計算，每小時
最高補助二百五十元為限，一年以四
萬元為限。 

業
務
費 

追蹤及輔導費 

六百七十五元/名 

1. 核實列支，機(關)構單位距離服
務學生所在地未達三十公里者；
每一名專業輔導人員每日限訪二
名，每次需達三十分鐘以上並撰
寫輔導紀錄。 

2. 追蹤及輔導費用限定本計畫專業
輔導人員至學生活動場域、家庭、
就讀學校，進行追蹤輔導工作，
並不得與差旅費重複支領。 

一千元/名 

1. 核實列支，機(關)構單位距離服
務學生所在地達三十公里，未達
五十公里者；每一名專業輔導人
員每日限訪二名，每次需達三十
分鐘以上並撰寫輔導紀錄。 

2. 追蹤及輔導費用限定本計畫專業
輔導人員至學生活動場域、家庭、
就讀學校，進行追蹤輔導工作，
並不得與差旅費重複支領。 



 

 

一千四百五十元/名 

1. 核實列支，機(關)構單位距離服
務學生所在地五十公里以上；每
一名專業輔導人員每日限訪二
名，每次需達三十分鐘以上並撰
寫輔導紀錄。 

2. 追蹤及輔導費用限定本計畫專業
輔導人員至學生活動場域、家庭、
就讀學校，進行追蹤輔導工作，
並不得與差旅費重複支領。 

戶外活動、親子休閒活
動及家庭支持活動費 

三萬元/年 
包含車資、保險、門票、體驗課程、
戶外課程鐘點、活動、場地佈置、住
宿及其他相關費用。 

出席費 
一千元至二千五百元 

/人 

1.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
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2. 辦理聯繫會議、諮詢會議、訪視
及推動過渡性教育措施相關會
議，可視學生狀況邀請專家學者
與會提供專業諮詢與建議。 

專業輔導人員差旅費 五萬元/人 

1. 專業輔導人員往返過渡性教育措
施上課地點、或陪同學生至其他
機構上課及參與活動之費用，核
實列支。 

2. 本項經費不得與追蹤及輔導費及
戶外活動、親子休閒活動及家庭
支持活動費重複支領。 

專家學者國內旅費 二萬元/年 

專家學者出席聯繫會議、諮詢會議、
訪視及推動過渡性教育措施相關會
議之國內旅費，核實列支。 

學生交通費 一萬元/人 

1. 學生往返過渡性教育措施上課地
點或至其他機構上課及參與活動
之交通費用，核實列支。 

2. 學生參與戶外活動、親子休閒活
動及家庭支持活動之車資，不得
與本項目重複支領。 

講座鐘點費 二千元/節 

1.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二千元。 
2. 內聘－主辦機關(構)、單位人員

一千元。 
3. 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鐘；連續

上課二節者為九十分鐘，未滿者
減半支給。 

4. 每名學生申請講座鐘點時數以二
十節為限。 

課程鐘點費  

1. 內聘教師：比照公立中小學兼任
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2. 外聘教師：國民中學四百五十元/
節、高級中等學校五百五十元/
節。（基本科目，得聘請相關系所
畢業之專業人員或以取得合格教
師證書教師，進行授課；技藝課
程，應由任教職群專長之取得合



 

 

格教師證書教師，或該行業實務
專家，擔任教學）。 

3. 符合藝術才能班外聘教師資格，
依教育部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
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支給。 

諮商輔導費(具備執業

執照者) 
一千元/時 

1. 專業輔導人員（具備執業執照
者），指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 依心理師法取得臨床心理師、諮
商心理師資格。 

(2) 依社會工作師法取得專科社會
工作師或社會工作師資格。 

2. 專業輔導人員（未具備執業執照
者）： 

(1)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
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臨床
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
主修臨床心理，並實習至少一年
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 

(2)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
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諮商
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
所主修諮商心理，並實習至少一
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
者。 

3. 醫師：指依醫師法甄審合格之精
神科專科醫師。 

4. 每人每日最高以支領八小時為上
限。 

5. 諮商輔導費，限定由執行單位聘
任之專業輔導人員以外之其他專
業輔導人員或醫師，支領之。 

諮商輔導費（未具備執

業執照者） 
六百元/時 

醫師 一千元/時 

教材編印費 五百元至一千元/人 
核實列支，以前一年度實際關懷服務
人數為參考標準計算提列。 

實作材料費 一千元至二千元/人 
核實列支，以前一年度實際關懷服務
人數為參考標準計算提列。 

學生主副食費 四千五百元/月 

1. 非住宿型過渡性教育措施，每一
位(案)學生每月補助上限為四千
五百元，至多申請二個月，核實
列支。 

2. 住宿型過渡性教育措施，每一位
(案)學生每月補助上限為六千
元，至多申請二個月，核實列支。 

3. 學生經少年法院裁定執行過渡性
教育措施達二次以上，每次至多
申請二個月，核實列支。 

行政運作費 一萬元/月 

包含水、電、瓦斯、電話費、租金及
行政事務費等，每月以一萬元為限，
不足部分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籌。 

雜支  核實列支，以業務費百分之十為限。 



 

 

設
備
及
投
資 

 十五萬元/年 

1. 核實列支，依政府採購法及共同
性費用編列標準表等規定辦理。
申請時應列出採購（修繕）明細
表，由本署依相關規定衡酌必要
性及急迫性審查補助。 

2. 金額未達一萬元，或使用年限未
達二年之設備、用品等，請於業務
費項下申請。 

 


